
区域大气污染联动治理合作博弈模型 

 

面对日益严峻的区域性大气污染问题，我国近年来连续颁布了

《关于推进大气污染联防联控工作改善区域空气质量的指导意见》、

《重点区域大气污染防治“十二五”规划》、《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

等一系列政策措施，开展大气污染联防联控，但这些规划和政策文件

均是在属地管理模式的框架下实施的，导致：①割裂了大气环境的整

体性，难以满足区域性大气污染防治的要求；②无法发挥某些省份的

去污成本优势，难以达到区域资源最优化配置；③区域治污成本高昂

但治污效果不佳，公众感知的环境空气质量却未明显改善甚至越来越

糟。本研究从降低人群健康损害目标出发，将减缓人群健康损害纳入

区域污染治理目标体系，建立区域大气污染联动治理合作博弈模型，

打破属地管理模式的束缚，建立区域大气污染联防联控长效激励机制。

并以泛长三角区域的工业二氧化硫治理为例进行实证研究，进而提出

对策与建议。 

一、研究方法 

（一）区域合作最优去除率模型 

以暴露-反应关系泊松回归模型的线性展开式来衡量的 i 地区 j

年龄组第 k 种疾病由于污染治理所降低的人群健康损害（∆𝐸𝑖）为： 

∆𝐸𝑖 = 𝑝𝑖𝑗 ∙ ℎ𝑖𝑗𝑘 ∙ 𝛽𝑖𝑗𝑘 ∙ (𝜌 −
𝜎

𝑥𝑖
) , ∀𝑖 （1） 

其中，pij 表示 i 地区第𝑗年龄组人群的人口数量，hijk 为 i地区 j 年

龄组内第 k 种疾病死亡的基线值，剂量反应系数βijk表示单位污染



浓度变化引起的 i地区 j 年龄组 k种疾病死亡率的变化量，𝜌和𝜎为

待估参数。 

在曹东等人（2009）建立的去污成本计量模型基础上，以污染物

年去除量（ri）占年产生量（gi）的百分比作为去除率 xi，建立地区 i

的污染去除成本（𝑟𝑐𝑖）函数，如（2）所示：  

𝑟𝑐𝑖 = δ𝑖 ∙ (𝑤𝑖)
𝜑𝑖 ∙ (𝑥𝑖)

𝜇𝑖 , ∀𝑖 （2） 

其中，wi代表 i 地区某大气污染物载体的年排放量，δ𝑖、𝜑𝑖和𝜇𝑖为待

估参数。 

对任意 i∈{1, 2, …, m}，j∈{1, 2, …, n}，k∈{1, 2, …, 

q}，建立区域内各地区最优去除率模型如下： 

{
 
 

 
 
max 
𝑥𝑖

𝑓1 =∑∑∑𝑝𝑖𝑗 ∙ ℎ𝑖𝑗𝑘 ∙ 𝛽𝑖𝑗𝑘 ∙ (𝜌 −
𝜎

𝑥𝑖
)

𝑞

𝑘=1

𝑛

𝑗=1

𝑚

𝑖=1

                                                (3)

min
𝑥𝑖
𝑓2 =∑δ𝑖

𝑚

𝑖

∙ (𝑤𝑖)
𝜑𝑖 ∙ (𝑥𝑖)

𝜇𝑖                                                                            (4)

 

 𝑠. 𝑡.

{
 
 
 
 
 

 
 
 
 
 

  
𝑔𝑖 ∙ (1 − 𝑥𝑖) ≤ 𝑣𝑖  , ∀𝑖                                                                         (5)

 0 < 𝑎𝑖 ≤ 𝑥𝑖 ≤ 𝑎𝑖 < 1, ∀𝑖                                                         (6)

∑𝑔𝑖 ∙ 𝑥𝑖 =∑(𝑔𝑖 − 𝑒𝑖

𝑚

𝑖=1

𝑚

𝑖=1

), ∀𝑖                                                            (7)

𝜌 −
𝜎

𝑥𝑖
≥ 𝜏𝑖 ,   ∀𝑖                                                                                  (8)

1

𝑚
∙∑(𝜌 −

𝜎

𝑥𝑖
)

𝑚

𝑖=1

≥ 𝜋 , ∀𝑖                                                                   (9)

 

（3）式表示降低区域人群健康损害（∆E）最大化目标，∆E等于

各地区人群健康损害降低量之和，（4）式表示区域污染去除成本最小

化目标，各地区去污成本之和作为区域去污成本（rc）。 



（5-9）式是优化模型的约束条件。不等式（5）表示各地区污染

物的排放量不得超过本地环境容量（vi），其中，各地区环境容量为国

家当年分配给该地区的污染物限排指标（ei）的 σi 倍。由于受技术

水平、资金、治理能力等条件限制，各地区污染去除能力有一定范围。

当 i 地区去污设备全部满载工作时，去除率可达到最大值 āi，但不可

能将污染物全部去除，āi＜1。另一方面，该地区去除设施或多或少能

去除一部分污染物，即 xi不低于其最小值 ai，ai＞0。因此，各地区

xi受条件（6）约束。不等式（7）表示区域污染物的总去除量必须满

足国家设定的减排量指标要求。另外，i 地区年均污染浓度的下降水

平不得低于国家规定的污染浓度下降指标（τi），同时，区域污染浓

度下降水平也不得低于国家设定的该区域污染浓度下降指标（π），

因此决策变量 xi受条件（8）和（9） 约束。 

（二）基于 Shapley 法的区域合作收益分配模型 

减少的人群健康损害可视为污染治理投入带来的收益，区域人群

健康损害降低收益对应的货币价值（b）等于单位人群健康损害降低

的货币价值（u）与降低的区域总人群健康损害的乘积： 

𝑏 = 𝑢 ∙∑∆𝐸𝑖

𝑚

𝑖

 （10） 

区域大气污染治理的综合成本（tc）等于区域污染去除成本

（rc）与b之差，即 

𝑡𝑐 = 𝑟𝑐 − 𝑏 =∑(𝑟𝑐𝑖

𝑚

𝑖

− 𝑢 ∙ ∆𝐸𝑖)  （11） 

区域合作治污所获得的合作收益（v）等于属地模式与合作模式



下对应的区域污染综合治理成本tc属地与tc合作与之差，如（12）式所示， 

v包含两方面：节约的区域污染去除成本和区域人群健康收益。 

𝑣 = 𝑡𝑐属地 − 𝑡𝑐合作 = (𝑟𝑐属地 − 𝑟𝑐合作) + (𝑏合作 − 𝑏属地) （12） 

各地区都希望自身获得的收益越大越好，因此如何科学合理地

分配合作收益v成为合作治污能否长效开展的关键。运用Shapley值

法将合作收益按照参与合作治污的贡献在各地区之间合理分配。 

若区域内各地区集合 I={1, 2, …., m}的任一子集 s，都对应实

值函数 v (s)，满足 v (Ф) =0，v (si∪sj) ≥v (si＋sj)，其中 v 

(si∩sj)＝Ф，则称[I, v]为 m 个地区的合作对策，v 称为对策的特

征函数，v(s)称为地区合作联盟 s的收益值。Shapley 值由特征函数

v 确定，记作 Y= (y1, y2, …, ym)，称为区域合作博弈的分配策略，

其中任意地区𝑖参与合作时所获得的合作收益 yi(v)为 

𝑦𝑖(𝑣) =∑𝜆(|𝑠|)[𝑣(𝑠) − 𝑣(𝑠\𝑖)]

𝑠𝑖∈𝐼

 （13） 

式中，λ(|s|)是加权因子，|s|代表联盟 s 的规模。v(s\i)表示

i 地区不参与合作时联盟获得的合作收益，则 v (s)-v (s\i)表示对

于联盟 s，当地区 i 不参加该联盟时对该联盟的影响，反映了地区 i

对联盟 s合作收益的贡献。地区 i以随机形式参与并形成联盟 s 的概

率为
(𝑚−|𝑠|)!(|𝑠|−1)!

𝑚!
，即地区 i在合作收益分配中的加权因子为 

λ(|𝑠|) =
(𝑚 − |𝑠|)! (|𝑠| − 1)!

𝑚!
 （14） 

二、实证研究结果 

长三角区域经济发达、人口密集，是我国严重雾霾频发地区之一，

也是我国开展大气污染联防联控重点区域之一。因此，以泛长三角区



域苏、浙、沪、皖四省市2012年的工业SO2治理为对象进行实证研究具

有代表性。  

（一）合作治污效果明显优于属地治理模式 

2012年，沪、苏、浙、皖四省市在属地治理模式下的工业 SO2去

除率分别为 70.73%、69.31%、70.81%和 76.62%。合作治污模式下四

省市的最优去除率分别是 60.94%、68.84%、63.28%和 90%，安徽省的

污染去除率大幅提升，其它三省市的去除率比属地治理模式略有降低。

据此可知，同为完成 597.9万吨的区域总去污量，合作模式仅需 96.01

亿元，比属地治理模式（97.85 亿元）节约 1.88%，约 1.84 亿元。合

作治理使整个区域减少因 SO2 污染造成的过早死亡 4054 人，相当于

获得人群健康收益 21.31，比属地治理模式多获得 12.08%，（437 人，

健康收益约 2.3 亿元）。综合去除成本节约与人群健康收益两方面来

看，四省市合作收益 4.14 亿元，相当于属地治理模式下综合治理成

本的 5.25%。 

对比两种治污模式下减缓的人群健康损害情况，发现：①在 0-14

岁、15-64 岁、65岁及以上三个年龄组中，无论是在合作治理还是属

地治理下，从污染治理中健康获益最多的人群是 65 岁以上人群；②

在两种治污模式下，各省份心血管疾病过早死亡降低量均比呼吸系统

疾病过早死亡降低量大，说明心血管疾病患者比呼吸系统疾病患者从

污染治理中获益更大；③各省份合作前后过早死亡降低量的差异各有

不同，与污染去除率变化一致。合作治污实现了我国中央政府将长三

角区域作为重点区域，通过联防联控最大程度地降低污染造成的人群



健康损害的初衷。 

（二）合作收益分配模型激励作用明显 

按照其在合作治污过程中的贡献，上海、江苏、浙江、安徽可分

别获得合作收益 8026.25、2074.74、12950.91、18310.82 万元。在

合作治理模型中，由于安徽省为其他三省市多承担了万吨的污染去除

任务，上海、江苏、浙江需分别向安徽支付污染治理资金 25535.5、

3138.2、50888.6 万元，以此作为资金补偿。 

三、对策建议 

与属地治理模型相比，合作博弈模型充分考虑了各省市治污压力、

人群健康损害和污染去除成本等方面的差异，合作收益分配更合理，

各省分配的合作收益之和与最优合作方案下联盟合作收益相等，达到

各省共赢，可激励四省建立长期合作的治污联盟。另外，基于政策的

合作博弈模型能够激励那些污染去除能力过剩地区充分发挥其去污

潜能，帮助区域内其它地区完成去除任务，从而增加自身获得的资金

补偿，同时也能鼓励其它省市提高自身污染去除技术水平。从长期来

看，这将显著提高区域大气污染防控的动态效率，从而形成“合作

高效合作”的良性循环。为使合作收益分配模型在大气污染联动治

理实践中的推广，提出以下建议： 

首先，合作博弈模型相对于属地治理模型优越性大小，取决于区

域内各地区污染去除成本、人口分布、年龄结构等因素的差异性大小。

差异性越大，合作博弈模型的优势越明显。因此，合作博弈模型更适

合的实施区域应具备的特征是：区域内各地区在人口规模、年龄结构、

污染去除成本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 



其次，本研究提出的合作博弈模型把降低人群健康损害目标纳入

区域大气污染治理目标体系，有助于我国大气污染治理由总量控制向

质量转变升级，同时也为各年龄组人群健康损害防护措施的制定提供

了科学依据。例如，在雾霾易爆发的冬春季节，应加强对老年人、心

血管病人的防护，降低这类人群在污染环境的暴露，可有效降低污染

造成的健康损害。因此，我国大气污染联动治理可采用本研究提出的

合作博弈模型，突破当前属地治理模式的束缚，鼓励区域内各地区间

建立长效合作关系，并实现总量减排向质量改善的转型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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